机关事业单位工会成立与换届简明流程
一、工会成立、换届流程

1、成立工会筹备小组，发展全体职工加入工会；

2、向上级工会书面或口头提出成立工会的申请，上级批复或答复；

3、百人以上单位选举会员代表，百人以下单位不选代表；

4、民主推荐或同级党组织提名工会领导班子候选人；

5、召开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，民主选举工会领导班子；

6、向上级工会报告选举结果，上级工会批复；

7、上级工会组织部门开具刻章证明，到公安部门备案后刻工会印章；

8、到上级工会法律部门办理工会社团法人资格证书；
9、到银行开设工会专门账户。

工会委员会任期为三年，三年届满整体换届执行第3--6和第8个步骤；届内调整工会主席，可召开会员（代表）大会或全委会选举，并将选举结果报上级工会批复，换届和工会主席调整须变更工会社团法人证书。
二、会员（代表）大会流程（以换届选举为例）

1、上届工会主席代表上一届委员会作工会工作报告；
2、审议通过工会委员会工作报告；
3、投票选举新一届工会领导班子（工会委员会和经费审查委员会，另外女职工或女职工代表选举女职工委员会），当场宣布选举结果；
4、投票选举工会主席、副主席，经费审查委员会主任，女职工或女代表选举女职工委员会主任，当场宣布选举结果；
（女工委及女工主任也可以不选举，由工会委员会主导成立）

5、新当选的工会主席作表态发言；
6、单位领导讲话（也可以在会议刚开始时致辞）。
三、工会干部任职资格
《企业工会工作条例》：企业工会主席按党政同级副职条件配备或享受企业行政副职待遇；工会副主席、女工主任享受中层干部待遇。机关事业单位参照企业执行，工会主席一般由党政同级副职或中层干部担任，鼓励设专职工会主席或专职工会副主席。
四、工会代表比例及各委员会人数

	会员人数
	会员代表比例
	工会委员数
	经审委员数
	女工委员数

	＜25
	100%
	3
	1
	1

	25-100
	100%
	5/7
	3
	3

	100-500
	30%-20%
	7/9/11
	3/5
	3/5/7

	500-1000
	20%-10%
	9-15
	3/5
	5-9

	1000-10000
	10%-3%
	15-29
	5/7
	7-15


五、各委员会成员

1、工会委员会

最少3人：工会主席、女工委员、经审委员

5人：工会主席、女工主任、经审主任、2名其他委员（如组织委员、宣传委员、生活委员、财务委员等）

7人及以上：工会主席、副主席、女工主任、经审主任、其他委员
2、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

一般3人：主任、委员两名

3、工会女职工委员会

一般3人或5人：主任、委员两名或四名

六、工代会名称

成立时选举第一届工会会员代表，召开***单位工会第一届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（百人以下单位召开工会第一次会员大会），选举***单位工会第一届委员会、经费审查委员会和女职工委员会，三年任期内继续召开的工代会分别为一届二次会员代表大会，一届三次会员代表大会，依次类推；

换届时选举第*届代表，召开*届一次会议，选举第*届工会委员会等。
七、基层工会组织架构

工会委员会

经费审查委员会             工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女职工委员会
工会分会   工会分会     工会分会    工会分会
↓    ↓         ↓       ↓         ↓    ↓
   工会小组  工会小组  工会小组  工会小组  工会小组  工会小组
